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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1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必康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24 

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

议于 2023 年 2 月 1 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。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2 日下午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，会

议地点为公司会议室（陕西省西安市锦业一路与丈八二路十字东南角永威时代中

心 31 楼会议室）。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8 人，实际到会 8 人，其中独立董事 3 人，

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公司董事长韩文雄先生主持了会议。本次

会议的通知、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，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1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对子公司增资及投

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》； 

为适应业务发展需要，为推动公司在高性能、高安全性锂离子动力电池、电

动汽车节能电机、电动汽车共享换电、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领域的市场拓展，

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业务布局，推动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，降低公司对

原业务领域的依赖程度，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，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江苏北度

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，同时设立两家新能源全资孙公司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拟对子公司

增资及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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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巨

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

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

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公司定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下午 14:00 在公司会议室（陕西省西安市锦业一

路与丈八二路十字东南角永威时代中心 31 楼）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。公司本次拟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：2023 年 2 月 20 日下午 14:00 开始，网络投票

时间为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3 年 2 月 20 日

（星期一）上午 9:15 至 9:25，9:30 至 11:30，下午 13:00 至 15:00；通过深交所互

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3 年 2 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:15 至下午

15:00 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召开 2023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7）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三年二月四日 


